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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人民政府
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《灌南县人民政府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》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15日
灌南县人民政府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高县政府党组民主生活会质量，促使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，充分发挥民主生活会对开展思想交流、提高党性修养、增进班子团结的重要作用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中央及省、市、县委有关规定，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、建章立制工作要求和县政府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要通过民主生活会，加强党内监督和领导班子的思想、作风建设，提高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矛盾的能力。

第三条  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为出发点，以廉洁自律为重要内容，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，会议要有“辣味”，让每个领导干部都能红红脸、出出汗。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检查、总结，统一认识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（一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上级党委、政府及县委决议决策的情况；

（二）加强领导班子团结，提高自身建设水平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；

（三）艰苦奋斗，为民、务实、清廉，遵纪守法的情况；

（四）坚持群众路线，改进领导作风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密切联系群众的情况；

（五）其他个人需要向组织报告的重要问题。

第四条  民主生活会应遵循团结—批评与自我批评—团结的方针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，增强政治性和原则性。应围绕主题和内容交流思想，达到统一认识、增强团结、相互监督、共同提高的目的。要不断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，不能把民主生活会作为总结、汇报和研究部署工作的会议。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，不回避矛盾，不走过场。

第五条  县政府党组民主生活会每年召开一次。民主生活会会议形式、标准，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为基准，会议召开时间具体按照县委专项通知要求。

第六条  召开民主生活会时，要提前5个工作日将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、地点、主题、议程及会前征求意见情况（书面）向县委报告。

第七条  召开民主生活会要做好会前准备工作：

（一）组织学习时间一般安排3天左右。

（二）根据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班子存在问题，事先确定重点议题，解决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。

（三）班子成员之间互相谈心，互相沟通情况，交换意见，写好书面发言稿。

第八条  民主生活会由县政府党组书记负责召集和主持。召集人或主持人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引导与会人员畅所欲言。因故缺席的人员可提交书面发言稿。书面发言在会上委托他人宣读并记入会议记录。会后，召集人或主持人将会议情况和批评意见转告缺席人。

第九条  民主生活会检查反映出来的问题，应由本级党组解决的，要积极制订改进措施，切实加以解决，并在下一次民主生活会前通报改进情况。需要上级党组织帮助解决的，应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。属于违反党纪、政纪，触犯国家法律、法规的，应按干部管理权限，分别交纪委、监察或司法机关查处。
第十条  民主生活会后10个工作日内，县政府党组向县委报送会议综合报告、会议原始记录和发言稿，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、检查出来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措施。民主生活会中适于向党小组或本单位通报的情况应予通报。对于群众普通关心的问题和整改措施，视情况用适当方式公布，以便接受群众监督。

第十一条  县政府党组民主生活会接受县委指导和监督。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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